
办理厦门市服装设计行业发展扶持资金

产品名称 办理厦门市服装设计行业发展扶持资金

公司名称 厦门市鑫鼎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价格 .00/请来电询价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988号银河大厦10AB

联系电话 139592698111 13959269811

产品详情

扶持资金支持标准如下：

（一）申请重点专业资金扶持的院校，按《关于支持高职院校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厦府办〔201

3〕27号）规定予以重点专业专项资金扶持。举办专业培训的，按照我市职业技能培训规定条件给予

补贴。

（二）引进“中国时装设计金顶奖”、“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服装设计大赛最高奖获得者、在

国际一线品牌担任艺术总监、设计总监、创意总监和技术总监的国际知名服装设计师以及在国际上

重大服装行业活动中获得重要奖项的新锐设计师到我市相关机构工作或设立独立核算服装设计企业

的，纳入我市“海纳百川”人才计划。其中：引入到我市规模以上服装设计企业或者市重点设计园

区工作的高层次设计人才，纳入《厦门市重点产业紧缺人才计划暂行办法》扶持范围，对于经评审

符合条件者，可给予15万元薪酬津贴。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在厦门注册创办服装设计企业的领

军人才，纳入《厦门市文化名家、文化产业人才引进暂行办法》扶持范围，对于经评审符合条件者

，一次性给予50万元安家补贴，同时可比照《厦门市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促进人才创新创业暂行

办法》、《科技与金融结合支持人才创新创业暂行办法》等有关办法给予支持。



（三）政府举办的时装设计师大赛中的优胜者按专项活动的规定予以奖励。对具备一定条件的优胜

者，由政府奖励、政府或行业协会组织到伦敦、纽约等国外知名时装周举办时装秀。

（四）创立厦门自主品牌的，视销售和纳税等情况给予一次性最高50万元奖励。

（五）参与知名品牌评选，原创服装设计品牌入选国内知名品牌，或获得品牌时尚大奖的，一次性

给予20万元奖励。

（六）参加专业比赛和评比，获得服装设计比赛的奖项的，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1万元的奖励。

落户在厦门的服装设计师获得“中国时装设计金顶奖”及国际级知名设计奖项的，一次性给予50万

元奖励；获得“中国男装设计师”和“中国女装设计师”的，一次性给予30万元奖励；获得“中国

十佳服装设计师”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

（七）在厦门办会办展的，参照我市关于促进会议展览业加快发展相关政策给予奖励。

（八）在国内外参展参会的，参照我市鼓励企业开拓国内、国际市场相关政策给予资金补助。

（九）在国内外知名时装周举办作品发布会的，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奖励。本市服装企业、服装设计

师及个人工作室在巴黎、米兰、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知名时装周单独举办时装秀等发布活动的

，有关费用给予50%以内且不超过50万元的奖励；在北京、上海、大连、深圳等城市知名时装展会上

单独发布新作品的，有关费用给予30%以内且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奖励。已接受企业资助，按国外发

布、国内发布，一次性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奖励。本市院校师生参加大学生时装周、中国国际时

装周及上海时装周等国内知名时装周，举办师生作品发布会，有关费用给予20%以内且最高不超过20

万元的奖励。

（十）在行业领域钻研创新、获得专利技术的，根据不同专利性质，一次性给予最高5万元奖励。

（十一）对柔性引进本市品牌设计师到本市企业工作的品牌设计师，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聘用）



协议，对企业业绩带动明显的，每满三年后给予每年1万元至2万元补助。

（十二）国际知名品牌服装设计机构进驻厦门市的，按实际投资给予2%一次性落户补贴，单个项目

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十三）举办“厦门国际时尚周”的，市财政和相关区政府按“一事一议”每届给予相应资金扶持

。策划组织大型时装周、时尚活动、设计师论坛等的，给予每次活动按实际支出30%、单个项目最

高不超过50万元的奖励扶持。举办本市服装设计师、服装品牌、时尚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宣传推广活

动的，给予每次活动一定的奖励。

（十四）建设服装设计园区、设计集成平台、孵化基地并经认定符合市级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的，

按规定享受厦门市生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入驻服装设计园区、集成平台、孵化基地的，经

考核合格后，自入驻我市服装设计产业园或经市有关部门认定的集成平台之日起，按月租金市场指

导价30%给予12个月的租金补贴，如实际月租金水平低于月租金市场指导价，则按实际租金30%给予

12个月的租金补贴，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因设计、生产等相关活动所发生的银行贷款，市

财政补贴担保费用50%，并给予50%的银行贷款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3年，每家机构每年贴息总额

不超过100万元。

（十五）组建服装设计技术中心、研发中心或设计中心，参与检验检测、电子商务服务、面辅料推

广等服装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按设备和软件投入给予30%、最高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申报项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符合国家、省、市产业政策，符合《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服装设计行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扶持方向。

（二）具体申报条件以年度申报指南为准。



申报主体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服装设计师。在我市服装企业就业、在我市注册成立服装设计机构或服装企业的服装设计师

，以及我市普通高校或职业院校在校服装设计专业老师和学生等。

（二）服装企业。在我市登记设立，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状况良好。申

报单位必须为申报项目的实际投资主体，并应具可行的实施方案或可研报告，具备实施项目的基本

条件。

（三）其他单位。符合《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服装设计行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扶持方向，为厦

门市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做出突出贡献，应为申报项目的实际投资主体或实施单位，如机构、协会、

媒体等。

申报项目的实际投资主体与实施单位不一致的，应联合申报，并附权责清晰的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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